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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
枣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枣社科字〔2021〕1 号

关于命名第四批“枣庄市社会科学

普及教育基地”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党委宣传部，各区（市）社科联，各市级社科类社会

组织，各高校、党校科研处（社科处），各省、市级社会科学普

及教育基地：

为认真落实《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》，加强社科普及工

作，推进社会科学普及载体建设，拓宽社会科学普及宣传教育覆

盖面，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、道德水准、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

明程度，根据《枣庄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管理办法》规定，

经组织申报、考察、确认、公示，市委宣传部、市社科联共同认

定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税收普法中心等 14 个单位为第四

批“枣庄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”（名单附后），并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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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各区（市）、各有关部门，特别是被认定的市级社会

科学普及教育基地，认真贯彻落实《枣庄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

基地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准确把握政治方向，坚定政治立场，

围绕中心工作，真抓实干，勇于担当；依托自身优势，积极开

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科学普及志愿服务活动，定期免费对社

会开放，切实发挥社会科学教育人、引导人、塑造人的作用；

积极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，不断提升管理

和服务水平，为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

健康素质做出贡献。

附：第四批“枣庄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”名单

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 枣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1 年 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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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四批“枣庄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”名单

序号 基 地 名 称 所属区(市）

1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税收普法中心 枣庄市直

2 台儿庄邮政博物馆（中国邮政博物馆分馆） 枣庄市直

3 王学仲艺术馆（滕州市美术馆） 滕州市

4 中共滕县县委、滕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 滕州市

5 薛城区常庄街道锦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薛城区

7 新城街道高楼村乡村记忆馆 薛城区

8 山亭区水泉供销合作社 山亭区

9 山亭区融媒体中心 山亭区

10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馆 市中区

11 齐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市中区

12 徐楼社区党建展馆和乡村记忆馆 峄城区

13 台儿庄区新华书店 台儿庄区

14 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学校 台儿庄区


